 (附件一)

南投縣辦理各項生活扶助調查動產查核排除列計認證申請書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
	身分證
字  號
	
	申請日期
	年 月 日

	戶籍

地址
	         鄉(鎮市)     村里    鄰

       路(巷)   段   弄     號  樓
	聯絡電話

或手機
	（049）           

（     ）

	居住

地址
	         鄉(鎮市)     村里    鄰

       路(巷)   段   弄     號  樓
	代 理 人
	姓名
	

	
	
	
	電話
	

	申請福

利別
	□低收入戶□中低收入戶□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□老人生活津貼
□兒童少年生活扶助□緊急兒童少年扶助□特殊境遇家庭

	申請

事由
	申復/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補助動產排除列計認證

	動產

減列

(排除)
事項
	列舉動產支付排除列計事項

□1.私人借貸動產減列：憑證計         份

□2.金融借貸減列：憑證計         份

□3.生活支出減列：憑證計         份

□4.醫療費用支出減列：憑證計         份

□5.居家住宅修繕及維護減列：憑證計         份

□6.租賃費用支出減列：憑證計         份

□7.其他事項支出減列：(□教育□喪葬□民刑事件理賠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
憑證計         份

	檢附

申請

(復)

證明

文件
	□1.申請調查表

□2.申復書

□3.戶籍謄本/戶口名簿影本（若無行為能力者請由法定代理人提出）
□4.委託書(委託人及受託人個案資料及相關身分證明文件)

□5.私人借貸之法院裁定書、公證書、借據

□6.還款相關憑證(含收據、匯款、轉帳、往來金融帳簿影本、塗銷或解除契約….)

□7.醫療、租賃、居家環境改善支出憑證

□8.其他等相關支出憑證

	動產

查核
	原查核金額(元)
	元
	申復減列金額(元)
	元
	減列後之金額(元)
	元

	證明

事項

確認
	本表申請人基本資料、列舉事項、證明文件，均係申請人據實提供或經申復人據實陳述，如有不實同意由審查機關撤銷本項申請權益，並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申請人簽名蓋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＿  年     月  ＿日

	審查

事項
	查證事項：(符合請於□內打ｖ)

□1.書表證件備齊，符合減列動產   項：原查核動產金額計              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核減列  金額計              元

減列後動產金額計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□2.不符事由：（第      項：理由說明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
	行政單位審核
	鄉(鎮、市)公所社政單位
	縣政府社政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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